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 
 

 

深市监福函〔2019〕292 号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关于 
区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第 20190072 号 

提案办理情况的函 
 

尊敬的于荣彪委员： 

您在福田区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关于强化我区宵夜摊点管

理的建议》（第 20190072 号）收悉，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市食品

安全工作的关心。您在建议中针对当前城中村等食品经营者复杂

多样，食品安全隐患非常突出，提出加强对夜宵摊等食品摊贩的

监督管理，我局认为您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这对于我们进一步

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很有启发和帮助。 

接到建议办理任务后，我局高度重视，在局领导的指示下，

我们成立了建议办理小组，并结合法律规定和我区在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方面的情况，对建议认真进行了研究，现将相关情况答复

如下: 

一、福田区近年来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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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新《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局坚持

问题导向开展食品安全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四个最严”的要

求，按照全覆盖、以问题为导向、专常互补、探索科学创新的原

则，有重点、分层次地开展各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取得了一些

成效，主要工作亮点有： 

（一）通过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

生城市的创建活动，整合我区行政执法部门资源。形成合力、加

强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有效提升了我区食品安全公共环境，

增加了市民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和认可度。 

（二）强化队伍信息化建设，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在原

有的登记许可、市场监管、执法办案和管理决策等信息化平台的

基础上，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推进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广东

省智慧食药监云平台建设，将食品生产环节、餐饮环节和流通环

节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婴幼儿辅食、食用油和酒 4 类重点品种食

品均纳入电子追溯范围。用信息化的手段不断提高食品监管效能

和水平。 

（三）大力加强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工作力度，确保食品

安全质量。近年来，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工作一直作为我市重

大民生工程项目，抽检覆盖率和食品抽检数量稳步提升。根据

年度抽检计划、监管实际以及食品安全热点舆情应对需要，

2017 年，深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共组织抽

检了食品 71615 批次样品，总体抽检合格率为 98.1%。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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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监督抽检 40460 批次，专项抽检 14793 批次，评价性筛查

抽检 14340 批次，执法抽检 2022 批次，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

检整体合格率为 9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7.6%，数据来

源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网站）。其中，2017 年福田区共

抽检样品 4669 批次，合格样品 4628 批次，合格率为 99.1%，

高居全市各区之首。福田区发现不合格食品类别主要是餐饮食

品、水果制品、蔬菜制品，发现不合格项目类别主要是食品添

加剂、微生物污染、生物毒素污染。 

根据市局工作要求，2017 年我局继续推进食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快速筛查工作,采用通过政府招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

托社会检测机构实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筛查工作。承检

机构在快筛过程中若发现食用农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须立

即要求经营者暂停销售，按照程序监督销毁并上报所辖片区监

管机构。2017 年度共组织完成了 93000 批次快速筛查。 

根据《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食品安全

“一街道一快检车一快检室”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和《福田区

“一街道一快检车一快检室”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2018

年我局全力推动辖区街道快检车和快检室建设工作，目前辖区内

梅林、福保、莲花、香蜜湖、沙头、园岒、福田、华强北、南园、

华富十个街道快检室正式运营，对所在辖区内的商超，农贸市场、

专营店、餐饮、食堂中的水果、蔬菜、肉类、水产、部分类别食

品进行了抽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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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常互补，积极开展日常监管和各项专项整治。    

我局在积极履行食品安全日常监管职责基础上，积极推进食品安

全战略“明厨亮灶，互联网加”工作，深化量化分级管理，2017

年度，我局组织开展了打击销售假冒酒专项、散装酒专项、食品

添加剂销售监管专项、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销售来自

日本核辐射区食品专项、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清查

利民和沁豆制品行动专项、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标识专项等多项

执法行动，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查食品“违禁超限”、

“假冒伪劣”、“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地沟油”等违法行为。

2017 年度，全局在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中共查处食品案件 508

宗，罚没款约 318.04 万元。2018 年排查城中村小食品店、小作

坊店无证经营 2712 家，立案查处 78 家，罚没款 813418.23 元。 

二、对加强食品安全检查及监督 

（一）建议 

我区现有 15 个城中村，据初步统计，居住人口达 90 万人口

之多，允许宵夜摊等食品小摊贩经营，对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和城

镇下岗失业人员就业、方便群众生活、提升城市活力具有积极作

用。这些经营点有部分是有自己的店铺，但经常占道经营，多数

以流动摊贩为主。 

（二）答复 

依据《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广

东省人大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布，2015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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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有固定生产场所的称作“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是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即我局实施监督管理，一直以来，我局

在上级部门及区人民政府的领导指导下，我局的食品安全工作有

目共睹，看得见，摸得着。我局与公安、海关等部门协作执法，

与法院、检察院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

顺畅衔接。联合公安部门开展地沟油（回收油）专项执法行动，

联合海关缉私局、区打私办等部门定期开展打击水客走私行动。

强化两法衔接工作机制，与区公安部门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交流渠

道，2017 年度，我局按照“两法衔接”工作要求，向公安机关

移送涉刑食品案件 34 宗，2018 年移送了 38 宗。 

在商品交易市场或者固定店铺以外，在划定或者临时指定区

域内摆摊设点，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或者现场制售食品的

经营者称为“食品摊贩”，依据《条例》的第二十一条规定，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照该条例相关规定负责食品摊贩登记

工作，并将登记的食品摊贩信息告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截

止至今年 2019 年 4 月为止，我局共只接到一份《关于报送食品

摊贩登记管理信息的函》（2017 年 4 月 17 日），且该批次登记

卡有效期已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到期。 

三、关于进一步落实执法部门责任方面 

（一）建议 

要多设立食品摊贩经营疏导区域，多发食品摊贩登记卡；食

品摊贩经营条件有限，宵夜摊等摊贩安全控制能力较差，使用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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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食材、不明原料、经营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原料等现象时有发

生。 

（二）答复 

按照职能法定原则，流动的宵夜小摊贩应由城管街道办办理

登记，后报我局进行监管，流动的宵夜小摊贩无办理登记的称作

乱摆卖也应由城管街道办予以取缔。 

四、试点建立“熟食中心”引导流动商贩合法经营，保障周

边企业员工和民众的用餐需求 

根据深圳市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工作方案的部署，市食药安办

牵头推进各区探索“熟食中心”建设，引导、疏导小摊贩进入“熟

食中心”合法经营。我区将结合福田的实际情况，逐步推进“熟

食中心”建设。目前，深业鹏基（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冠源

饮食服务有限公司在八卦岭 524 栋试点合作建设福田区八卦岭

工业区熟食中心。熟食中心的建设有利于保障周边民众及附近企

业员工的用餐需求，引导街头流动食品商贩合法经营。中心目前

已进场经营的有便利店、奶茶店、烘焙店、粉面店。 

近年来，我局积极组织开展“星期三查餐厅”活动。该活动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参与并监督，新闻媒体全程

直播，公开透明执法。此项活动作为我市创新的阳光执法模式，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在“星期三查餐厅”基础上，在食

品生产环节和食品流通环节也引入新闻媒体监督机制，组织开展

了“九号查酒”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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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谢您对我区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我局将继续加强执

法能力建设，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切实解决我区食品安全

突出问题。欢迎您今后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此复。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 

2019 年 6月 19 日 

    （联系人：刘于文；联系电话：13600180065） 

 


